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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
沪市监认监〔2025〕273 号

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开展 2025 年检验检测机构
授权签字人能力考核工作的通知

各区市场监管局，临港新片区市场监管局，市局机场分局，各检

验检测机构：

为加强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，提高检验检测机构和授权签

字人能力水平，根据《上海市检验检测条例》《检验检测机构资质

认定管理办法》规定，市市场监管局决定在生态环境监测、机动

车检验、食品检验等三个领域开展授权签字人能力考核工作。现

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项目设置及考核对象

本次授权签字人能力考核共设 3个大项，项目名称及对应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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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对象分别为：

（一）生态环境监测机构授权签字人考核，考核对象为具备

辐射、油气回收任一授权签字范围的授权签字人，以及 2024 年 9

月 1 日后取得水和废水、环境空气和废气、噪声和振动、土壤和

沉积物、固体废物任一授权签字范围的授权签字人；

（二）机动车检验机构授权签字人考核，考核对象为 2024

年 9 月 1 日以后取得机动车检验领域授权签字范围的授权签字

人。

（三）食品检验机构授权签字人考核，考核对象为 2024 年 6

月 1 日后取得具备食品检验领域（不包含食品相关产品）授权签

字范围、未参加过授权签字人能力考核的授权签字人。

二、考核内容

本次能力考核的主要内容包括：

（一）检验检测有关法律法规；

（二）资质认定通用要求及相关领域补充评审要求；

（三）检验检测结果的分析和评价能力；

（四）检验检测报告的审核签发程序；

（五）管理体系与质量文件的规定要求；

（六）相关领域检验检测标准、规程和技术规范。

三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项目承担单位。本次能力考核分别委托上海市环境科

学学会、上海市检验检测认证协会、上海质量体系审核中心承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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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项目的具体实施工作。

（二）考核方式。本次能力考核采取集中笔试形式。各项目

原则上应于 2025 年 11 月 30 日前完成考核，具体考核时间、考

核地点及报名方式由项目承担单位另行通知。

（三）结果处理。考核不合格的授权签字人，应当在规定时

间内进行整改并申请补考，整改期间不得签发检验检测报告。未

参加本次考核，或者补考仍然不合格的，依法取消其授权签字人

资格。

附件：2025 年授权签字人能力考核项目信息表

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5 年 10 月 1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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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5 年授权签字人能力考核项目信息表

序号 项目名称 考核范围 承担单位 联 系 人

1
生态环境监测机构

授权签字人考核

辐射、油气回收、

水和废水、环境空

气和废气、噪声和

振动、土壤和沉积

物、固体废物

上海市环境科

学学会

戚芳方，15121033961

阳陈，15721307316

2
机动车检验机构授

权签字人考核
全领域

上海市检验检

测认证协会

马明，15901810739

陈建萍，13501714979

3
食品检验机构授权

签字人考核
全领域

上海质量体系

审核中心
卫晓雪，13918117808

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5 年 10 月 13 日印发


